附件8
张家川县2024年饲料玉米社会化收贮
服务协议

项目实施单位（甲方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  
饲料玉米社会化收贮服务主体（乙方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根据《张家川县2024年饲草收贮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，为保质保量完成张家川县2024年饲草收贮补助项目饲料玉米收贮任务，全面提升种养效益，甲乙双方就饲料玉米收贮服务事宜签订本协议。
    一、项目实施内容
按照人员设备齐全、收割经验丰富、乡镇择优选择的原则，确定乙方实施该项目，饲料玉米收贮服务区域为             等村，拟收贮饲料玉米      亩，饲料玉米社会化收贮服务每吨补助50元。并于10月底前完成收贮工作。
二、各方职责
1、甲方职责。组织确定社会化收割服务主体；指导社会化收割服务主体与饲料玉米种植农户签订《饲料玉米社会化收贮服务协议》，按农户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收贮任务；协调解决饲料玉米收贮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；乙方完成收贮服务后，对乙方收贮任务完成情况进行核查验收，根据验收结果为乙方申请社会化收贮服务补助资金。
3、乙方职责。按照已确定的收割任务，与饲料玉米种植户签订《饲料玉米社会化收贮服务协议》，制定详细的收贮计划；统筹安排收贮设施设备和人员，做好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和作业人员安全培训；按要求完成目标任务，并保证青贮饲草质量；认真填写饲料玉米社会化收割服务台账，并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，自觉接受乡镇政府、纪委、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三、其它
合同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决定。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、乙方各一份，项目主管单位备存一份。  
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:（签字）


乙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法  人:（签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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